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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刀蒙面人突然出现
63 岁的湖州南浔人老谢，8 年前来到长兴太湖街道

承包鱼塘，从事养殖业。这几年，他和附近的居民日渐
熟络起来，也不曾与人结下梁子，附近村民都视他为同
村人，平日里空闲时，大家时常聚在一起玩玩牌、聊聊
天，打发时间。

2月19日晚上，老谢离开看护鱼塘的小屋，到村里找牌
友“甩几把”。20日凌晨，牌局结束，老谢只身返回鱼塘边的
小屋。

回屋后，老谢简单洗漱，准备睡觉。不料，就在他向
门外倒洗漱水时，一名蒙脸戴着头盔的男子突然出现在
他面前。

“别出声，把钱拿出来，不然我戳死你。”说话间，一把
水果刀抵在了老谢胸前。由于小屋地处偏僻，周围并无其
他住户，老谢求救无门，只得乖乖将身上的所有钱财交给
对方。

劫匪得手后，骑电动车匆匆逃离现场。惊魂不定的老
谢赶紧向长兴警方报了警，称自己刚刚被人持刀抢劫了
18000元。

一句“戳死你”暴露嫌犯身份
长兴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

立即指令城东派出所、刑侦大队前往案发现
场，并成立了专案组。

调查中，老谢向警方描述了嫌疑人的相貌
特征。他说，虽然嫌疑人蒙着脸，自己看不清
他的长相，但对方的身高、体态、穿着、口音等
特征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个子不高，戴了个
红色头盔，身穿黑色皮衣，说普通话的口音不像外地人。”

“以前我们办理过的一些抢劫、伤害之类的案件，很多
外地人作案时会说‘捅死你’之类的话，但‘戳死你’这样的
说法，更像长兴本地的语言习惯，一般外地人不大会说。”长
兴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刑侦中队长郭培权听到这番描述
后，心里有了底。除此之外，老谢刚到家就被抢劫，说明嫌
疑人熟悉他的行踪。

确定很可能为本地人作案后，专案组民警马上进村走
访排摸，情报中心对案发现场周围的所有监控进行了倒查，
刑技人员也在现场展开勘查。

勘查组在现场提取了一枚有价值的湿鞋印，走访组在
霞城村寻访最近手头拮据的人员……随着调查的步步深

入，一条条线索汇集到专案组，警方最终锁定，霞城村村民
李海具有重大嫌疑。为找到证据，又不打草惊蛇，警方在李
海家附近进行了地毯式排摸。

21日晚，警方在李海家附近的一条臭水沟内有了重大
发现：一双皮鞋、一把水果刀被扔在臭水沟的隐蔽处。经提
取比对后，警方发现这双皮鞋的鞋印与案发现场提取的鞋
印一模一样。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为嫌疑人李海所有。

嗜赌输光了钱，他怕老婆发飙
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2月22日下午3点多，警方在李

海家中将其抓获。审讯室内，李海如实交代了抢劫的动机
和过程。

“我也是没有办法才选择了走这一步。”原来，最近李海
准备在霞城村盖房，工程已经开始，正准备浇灌地基，李海
此前订的钢筋已经到货，老婆催着他赶紧把钢筋提回来。

但他老婆不知道的是，夫妇俩存的2万元钢筋钱，早已
被嗜赌如命的李海输光了。李海一时无法向老婆交代，想
在外借钱，日后慢慢偿还，不曾想自己外出转了一圈，竟一
分钱也没借到。“如果不把钢筋买回来，老婆一定不会善罢
甘休。”想着想着，李海脑中就浮出了抢劫的恶念。

20日凌晨，听闻村上人说养鱼的老谢打牌时赢了钱，于
是，李海一不做二不休，从家中拿了水果刀，骑着电动车，往
老谢看护鱼塘的小屋驶去，并用毛巾蒙着脸，戴着头盔，对
老谢实施了持刀抢劫。

目前，李海已被长兴警方刑事拘留。
被丢弃的刀与鞋子

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民警在臭水沟里寻找作案工具

■ 案情

油罐车司机“引火上身”
47岁的刘某是河北保定人，事发时，他和张某都是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在北京金亿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称
金亿航公司）从事相关运输工作。

2013年12月19日中午1点，张某与刘某开车从天津运
输芳烃回公司。途经房山区长阳镇南六环长阳出口时，经
同公司的另一司机联系，二人合谋从油罐车“偷油”卖给一
收油的商户。以当时每桶300元的“市价”，双方约好每人分
150元。

张某在偷油过程中，因操作不当，阀门未及时关闭，在
堵阀门过程中，一些油喷射到二人身上，接油的桶也被踢
翻。刘某回忆，很多油泄漏到道路上，二人担心路政罚款，
就急忙驾车离开。

在车上，二人就如何向老板解释油少了犯愁，刘某开着
车，张某随手点燃了一支香烟。

“他问我抽不，我说不抽，他就用打火机开始点烟，然后
我就看见‘砰’的一下，他身上就着火了，全身开始冒火，我
赶紧停车，他就开车门跳了下去。”刘某回忆，当时自己发
蒙，在扑灭了车厢内的火后，未找到张师傅，随后匆忙驾车
离开。

刘某被判8个月有期徒刑
到达公司后，刘某将着火情况告知张某的哥哥，经过寻

找，张某被发现在路边绿化带中，全身多处被烧黑，已没了
呼吸。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某系被火烧死。

刘某于2014年1月14日经公安机关刑事传唤到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明知自己运输的是易燃易爆危

险物品，却违反该物品的管理规定，因而在运输过程中发生
重大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危险物
品肇事罪，鉴于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当庭
自愿认罪，可予以从轻处罚。最终以危险物品肇事罪，判处
刘某有期徒刑8个月。

死者家属索赔141万余元
张某的妻子认为招工方在管理和培训员工上有未尽之

责，同行的刘某没有及时对张师傅施救，导致张某死亡的发
生。处理完后事，张某的妻儿及年过七旬的母亲将刘某和
金亿航公司起诉至法院，索要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
抚养人生活费等多项赔偿141万余元。

此案开庭时，原告代理人提出，刘某作为公司雇员，从
事相关危险品运输，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在履行职务时，张
某发生危险威逼生命时，刘某置张某于不顾，因此失去救援
机会的张某最终失去生命。公司作为雇主，作为运输相关

危险品的企业，应当知晓运输危险品的相关知识、危险性和
需要培训的相关内容，但公司在招用张某和刘某时，没有对
业务相关知识进行培训就匆忙上岗，导致发生危险时，张某
和刘某没有利用培训知识救援自己和他人，致使张某死亡。

原告提出，张某和刘某受雇于一名于姓男子，于某系将
车挂靠在金亿航公司，在入职时，未对二人进行岗前培训。

■ 判决
法院：死者担主责

公司和同事承担部分责任
近日，法院对此案做出判决结果，刘某赔偿5.2万余元；

于某赔偿10万余元，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张某作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人员，违反危险

货物运输规定，与刘某私自向他人出售芳烃，在因油罐阀门
未能及时关闭导致油罐车内芳烃泄漏，并喷洒到身上之后，
本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稳妥审慎行事，但却违反危险货物
运输安全法规，在驾驶室内点烟，张某本人对损害结果的发
生具有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

本案中，刘某作为与张某共同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同
车人员，存在一定过错。刘某作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人员，
违规在中途停车，并伙同张某卖油，其并没有对对方的行为
进行监督、提醒，还积极参与，且对张某的吸烟行为没有制
止，在张某身体起火后，刘某也没有积极救助。

综上，法院认为，刘某的行为与张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
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法院综合考虑案件事实
及各责任人过错大小，酌定刘某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10%。

对于雇主于某和金亿航公司，法院认为，其并无资质进行
道路危险品运输，却使用公司的资质及名义经营，与此事损害
后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应对此事的发生承担赔偿责任。

商贸公司作为从事道路危险品货物运输的企业，将行
政机关核准发放给其公司的许可证交给无资质的于某，并
允许于某以其公司名义进行道路危险品货物运输，且由于
某自行雇佣、管理员工，其行为产生货物运输隐患，应对此
事的发生与被告于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及各责任人过错大小，酌定二
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20%。

司机偷油引火致死 家属起诉公司索赔
法院：死者担主责，同事及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新京报》李禹潼

2013年底，38岁的张某在驾驶油罐车运输的途中，与同事刘某“偷油”倒卖，在身上沾到油的情
况下点烟，引火烧身致死。后与张某一同运油的刘某被法院以危险物品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张某家属认为，张某的公司对员工没有尽到管理和培训的责任、刘某在事发时未及时施救；招
录二人从事危险品运输工作的于某及于某挂靠的商贸公司没有对二人进行相关培训，上述人员及
公司对张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去年，家属将于某、刘某和公司起诉至法院，索赔死亡赔偿金等共
141万余元。

记者近日获悉，北京房山法院经两次审理，认定张某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刘某、于某及商贸公
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劫匪说“戳”不说“捅”，民警一听秒懂原因
方言让警方确定侦查方向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张文宝

昨天，在长兴看守所里，李海（化名）双手戴着冰冷的手铐，坐在椅子上，两手捂着脸，不
敢面对人。这个年近五旬的中年男子，嘴里不停念叨着：“糊涂啊，我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儿
女。”说起几天前的那段持刀抢劫经历，李海几度哽咽。


